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鳴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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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序言

公職人員獲賦予權力服務社會，公眾因此期望我們能秉持崇高
的誠信及操守，適當地運用有關權力。

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201章）在香港一直行之有效，確保
私營及公營機構人員廉潔守正。該條例訂明多項條文，當中包
括就公職人員濫用獲賦予的權力及以公職身分索取或收受賄賂
或利益的罪行，採取執法行動。

普通法中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由來已久，其被廣泛引用，始
於九十年代初期。當時香港廉政公署（廉署）在調查的個案中，
發現有公務員為了本身或他人利益而濫用職權，但當中並不涉
及索取或收受利益。此後，當局開始較多引用公職人員行為失
當罪名，檢控涉及濫用職權等不法行為的公職人員。

事實上，近年來公營機構的貪污活動已由直接的行賄受賄，轉
變為涉及不同性質和嚴重程度的濫用權力或利益衝突等不法行
為。

隨着本港和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案例的發展，對於哪種不當行
為可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，已日趨清晰。

作為公職人員，我們須時刻警惕，不要作出令公眾質疑公職人
員操守的行為。本冊子旨在以簡明的文字，闡述公職人員行為
失當罪，並就公務員應有的恰當行為提供一般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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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？

目的

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普通法罪行，針對公職人員各種形式
的嚴重濫用職權行為。

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主要元素

終審法院在過往案例中，列出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主要
元素1，包括：

(1) 一名公職人員；

(2) 他 2在擔任公職期間或在與擔任公職有關的情況下；

(3) 藉作為或不作為而故意作出不當行為，例如故意忽略或
不履行其職責；

(4) 沒有合理辯解或理由；及

(5) 考慮到有關公職和任職者的責任、他們所促進的公共目
標的重要性及偏離責任的性質和程度，有關的失當行為
屬於嚴重而非微不足道。

1 一併參閱冼錦華及另一人訴香港特別行政區（終院刑事上訴案件2004年第14號）、岑國社
訴香港特別行政區 (終院刑事上訴案件2002年第1號 )、陳德明訴香港特別行政區 (終院刑
事上訴案件2010年第5號)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連基（終院刑事上訴案件2011年第3號）

2 在本冊子中，凡對男性的提述同時包括女性與男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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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上文所述，有關的失當行為必須是故意作出而並非無心之
失，意指有關公職人員是知道他的行為是違法的，或是故意
罔顧他的行為有違法之嫌。公職人員在沒有合理辯解或理由
下故意作出失當行為，須負刑責。

此外，公職人員的行為即使並不涉及受賄或獲取任何金錢利
益，也可能會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行。

簡而言之，該罪行主要針對公職人員濫用他以公職身分所獲
賦予為公眾利益而可行使的權力、酌情權或職能而作出的失
當行為。

何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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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？

哪些失當行為不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？

一般而言，以下性質的失當行為不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：

• 性質不嚴重的失當行為；

• 因大意、無心之失、判斷錯誤或純粹疏忽而造成的失當
行為（但“故意罔顧他的行為有違法之嫌”則可構成公職
人員行為失當罪）；

• 有合理辯解或理由的失當行為；

• 有關的失當行為並不涉及公職人員濫用他以公職身分獲
賦予為公眾利益而可行使的權力、酌情權或職能。

罰則

被裁定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
罪的公職人員，依據 《刑事訴訟
程序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221章）
第101I(1)條，最高可被判處監
禁七年及罰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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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公職人員？

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言，公職人員是指獲賦予為公眾利
益而須行使或履行的權力、職能、職責或酌情權的人員，不
論他們是否受聘於政府或是否受薪 3。

然而，普通法中關於公職的定義，至今仍在演變和發展，以
配合不同形式及不斷轉變的公職權責。

3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連基 (終院刑事上訴案件2011年第3號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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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與公務員

公務員身為公職人員，獲公眾信任及賦予為公眾利益而行使
的權力，因此公務員在行使有關權力時，必須以公眾利益為
依歸，而不得把私人利益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。

公務員在服務公眾時應恪守下列各項基本信念 4：

• 堅守法治；

• 誠實可信、廉潔守正；

• 行事客觀、不偏不倚；

• 政治中立；

• 對所作決定和行動負責；及

• 盡忠職守、專業勤奮。

政府一向嚴肅看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。公務員如被裁定公
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，不但須要接受法律懲處，還須面
對紀律處分及相關制裁，包括被免除職務（或會被當局沒收退
休福利）。

4  附連於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9/2009號的《公務員守則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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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人會較易干犯公職人員
行為失當罪？

各級別的公職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均應保持警覺，以免干犯有
關罪行。

從本港和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案例所見，涉及下列工作範
圍的公職人員，會較易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：

• 採購服務╱批出合約（例如：批出工程合約）；

• 執法（例如：發牌及登記）；

• 處理申領和支付款項事宜（例如：管理合約的
行政工作）；

• 處理機密資料；及

• 可以接觸政府承辦商提供的資源╱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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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當行為

 誠實無私地履行公職。

 作出合理公平的決定，不偏私和不受任何不當
因素影響判斷。

 避免實際、潛在或觀感上的利益衝突；如不能
避免，應作出申報。

 遵守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》和公務員事務局發
出有關利益衝突及相關事宜的通告、規例和指
引；並在履行公職時遵守適用於全體公務員或
所屬部門的規則和指引。

 拒絕向親友提供與自己工作有關的資料、意見
或協助，以免他們（或被公眾認為他們）不公平
地比別人佔有競爭優勢。

 遇有疑問，應徵詢上司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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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恰當行為

 利用公職身分謀取私人或個人利益，或藉此令
親友或與他們有聯繫的人士受到優待。

 參與作出可能會或被視為會受私人或個人利益
影響的決定。

 向有直接或間接聯繫的機構或人士給予優惠待
遇。

 為私人或個人利益而使用或披露機密資料。

 讓自己欠下任何有或可能會有公務往來人士（包
括下屬、公司╱機構、市民）的人情，或陷於須
向他們妥協的處境。

 接受有或可能會有公務往來人士給予的利益（包
括免費服務和優待）。

 接受不恰當、不宜接受或過於豐厚的膳食或款
待。

 擅自挪用政府資源，包括人力資源等，以滿足
私人或個人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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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個案的統計數字

自2000年以來5，當局曾對25名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
成立的公務員，採取了紀律處分及相關行動。有關個案的分
析載列如下－

失當行為類別

在25名涉案公務員中：

• 11名人員 (44%)涉及規避政府採購或招標程序；

• 8名人員 (32%)涉及錯誤行使或濫用職權；及

• 其餘6名人員 (24%)在執行職務的過程中干犯其他失當
行為。

6名人員
(24%)

11名人員
(44%) 規避政府採購或招標

程序

錯誤行使或濫用職權

在執行職務的過程中
干犯其他失當行為

失當行為類別
8名人員
(32%)

5 有關數字只涵蓋在200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間完成紀律行動的個案，並不包
括公務員被刑事定罪但紀律行動仍未完成的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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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個案的統計數字

薪幅

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以往個案涉及不同職級的人員。在25
名涉案公務員中－

• 13名人員(52%)的薪金介乎總薪級表第34至49點或同
等薪點；

• 9名人員 (36%)的薪金介乎總薪級表第14至33點或同
等薪點；

• 兩名人員(8%)的薪金在總薪級表第14點以下或同等薪
點；及

• 一名首長級人員 (4%)。

13名人員
(52%)

9名人員
(36%)

2名人員
(8%)

首長級

總薪級表第34至49點
或同等薪點

總薪級表第14至33點
或同等薪點

總薪級表第14點以下
或同等薪點

薪幅
1名人員

(4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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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個案的統計數字

刑事制裁

法庭對被裁定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公職人員，通常會
處以重罰。在25名涉案公務員中－

• 16名人員 (64%)被判處即時監禁或緩刑；

• 7名人員 (28%)被判處社會服務令；及

• 兩名人員 (8%)被判處罰款。

16名人員
(64%)

7名人員
(28%)

2名人員
(8%)

即時監禁或緩刑

社會服務令

罰款

刑事制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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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個案的統計數字

紀律及相關制裁

政府一向嚴肅處理所有被裁定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個
案。在25名涉案公務員中－

• 21名人員(84%)被免除職務（當中有些人員被當局沒收
退休福利）；

• 一名人員 (4%)被嚴厲譴責及判處罰款；

• 一名人員 (4%)被降級；

• 一名人員 (4%)被定罪，他在上訴期間離開政府，當局
沒收了他的退休福利；及

• 一名人員 (4%)被定罪時已離開政府，當局沒有對他施
加額外制裁。

21名人員
(84%)

1名人員
(4%)

1名人員
(4%)

1名人員
(4%)

1名人員
(4%)

被免除職務（當中有些人員
被當局沒收退休福利）

有關公務員已離職，仍被沒收
退休福利

嚴厲譴責及罰款

降級

沒有額外制裁

紀律及相關制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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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摘要

公職人員即使沒有受賄或謀取任何金錢利益，但如濫用酌情
權，或不當地利用公職身分，或偏袒認識或有往來的人╱機
構，或沒有申報利益衝突，都可被視作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
當罪。

下文載有一些被裁定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案例摘要。

規避採購或招標程序

與投標者有私人關係

案例1

一名負責批出物業管理合約的專業職系人員濫用職權，不當
地影響投標程序，從而令他的親屬擁有財務利益的公司獲得
總值超過1.5億元的合約，而該公司並不合乎投標資格。該員
在上訴時辯稱他沒有收受金錢利益，加上政府亦沒有蒙受損
失，因此不涉及貪污。結果，該員被判處監禁30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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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判詞：

“一般就貪污的廣義來說，收受賄賂或利益並非構成貪
污的必要元素。某人未有忠誠履行職責，其行為亦可等
同貪污 ......在這案件上，被告曾不當地影響投標程序，
令有意承投合約的各方無法公平競爭。”（註：原文是英
文本。）

案例2

一名負責採購事務的一般職系人員，在四年內向其妻子及友
人開設的公司發出近400份總值約350萬元的採購訂單。該員
沒有申報利益衝突，而且偏幫這些公司，訛稱已向其他供應
商索取報價，但報價均較這些公司為高。結果，該員被判處
監禁兩年。

案例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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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摘要

案例3

一名技術職系人員辦事偏私，迫使承辦商把維修工程分判予
某分包商，又安排該分包商把工程再分判給他本人擁有利益
的一家工程公司。結果，該員被裁定數項罪名成立，判處監
禁36個月，其中30個月是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判處的
刑期。

與投標者沒有私人關係

案例4

兩名部門職系人員在沒有邀請承辦商競投的情況下，把多份
製作教材套及小冊子的合約批予同一家設計公司。他們要求
該公司以其他公司的名義提交多份價高的虛假報價單作掩
飾。涉案人員辯稱因須在限期前完成有關工作，所以在壓力
下作出上述行為。雖然這宗個案沒有證據顯示具貪污成分，
而法庭也同意，該兩名人員並無獲得任何金錢利益，但他們
的失當行為足以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。經定罪後，兩人
各被判監禁數月，緩刑兩年，另加罰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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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當行使權力或濫用權力

濫用職權

案例5

一名執法人員三度在休班期間接受同案被控人安排的免費性
服務，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。同案被控人是另
一名執法人員的妻子，擁有四間夜總會的權益。該員在上訴
時辯稱，他並非在執行公職的過程中或在與其公職有關的情
況下作出有關行為。法庭最終認為該員是在與其公職有關的
情況下接受有關的服務。結果，該員被判處監禁兩年。

法庭判詞：

“只要被告人作出的失當行為是故意並與其公職有關，
便足以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。如果有關的失當行為
性質嚴重，並非微不足道，即使不是在執行公務期間作
出，也可能與公職有關，並有損公職聲譽，因此可構成
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。”（註：原文是英文本。）

案例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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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摘要

案例6

一名技術職系人員在一段長時間內，逾百次私自取用一家承
辦商向其部門提供作公務用途的車輛。他又容許司機在超時
工作記錄中填寫虛假記錄，並核准司機向承辦商提交的超時
工作申領表格。結果，該員被判處監禁八個月。

案例7

一名擔任辦公室主管及負責管理郵用文具存貨的部門職系人員
私下多購一批郵用文具，在加價後轉售，謀取私利400元。雖
然該員獲利不多，但他的行為屬早有預謀及利用公職身分作
出。結果，該員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而被判履行100
小時社會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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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摘要

未經授權披露機密資料

案例8

一名負責處理註冊試的執法人員協助朋友不誠實地取得註冊
資格，並向該名朋友提供與考試有關的機密資料。該員被裁
定罪名成立，經上訴後，被判處監禁約七個月。

案例9

一名執法人員利用職權取得兩宗懷疑詐騙案的機密資料後，
向一名市民透露這些資料。結果，該員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
罪名成立而被判處監禁11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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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摘要

不誠實的申領

案例 10

一名部門職系人員答應兩名合約僱員的加薪要求，但他沒有按
照適當程序尋求批准加薪，而是指示該兩名合約員工虛構向兼
職員工（實為合約僱員的親屬）發放款項，作為給予他們加薪。
上訴時，該員辯稱部門其他同事亦知道有該種付款方法，因此
他的意圖並非不誠實。結果，該員被判處監禁四個月，緩刑兩
年。

法庭判詞：

“......許多人都知道的行為並不會因而成為誠實的行為。”
（註：原文是英文本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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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失當行為

案例 11

一名部門職系人員誤把A先生的遺體發放給另一名死者B先生
的家屬。他發現錯誤後，不但沒有向上級報告，反而試圖掩
飾，把B先生的遺體轉移別處，並除去其身分記錄。當A先生
的家屬獲發B先生的遺體時揭發事件。經定罪後，該員被判履
行120小時社會服務。

法庭判詞︰

“被告人在案中的失當行為十分嚴重。被告人為了保住工
作，可能在驚惶失措下作出有關行為，但他為掩飾錯誤而
處理遺體的做法，嚴重削弱了公眾對公職人員的信心 ......”
（註：原文是英文本。）

案例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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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摘要

案例 12

一名在法庭當值的執法人員，向一名欲代姊取回保釋金的女
子表示她需要辦理授權手續，並在陪同該女子到羈留室範圍
時，利用手機拍下該女子的裙底照片。該員被判處監禁六個
月。上訴時，該員辯稱相比於其他涉及非禮或拍攝裙底照片
的案件，該案件的判刑過重。上訴其後被駁回。

法庭判詞︰

“法庭需以不同的角度及量刑範圍處理公職人員行為失
當罪，對犯案者處以重罰，讓公眾明白有關情況，並回
應公眾對公職人員的期望。上述判刑亦具警誡作用，使
意圖干犯同樣罪行者不會以身試法。”（註：原文是英文
本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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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摘要

案例13

一名部門職系人員被發現多次在當值期間流連麻雀館。他為
了掩飾自己擅離職守，在部門的值勤文件及檔案中，偽造證
明自己曾前往多個工作場所進行巡查及安全檢查的記錄。雖
然該員沒有干犯涉及金錢得益或賄賂的罪行，但他的罪行已
違背公眾對他的信任。結果，該員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
成立而被判履行240小時社會服務。

案例 14

一名負責調查一宗偷竊案的執法人員，在未獲授權的情況
下，私自會見涉案疑犯，並勸他承認偷竊罪，以減輕自己的
工作量。該員還更改了他向案中證人錄取口供的日期，以及
竄改記事冊和調查報告。結果，該員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
名成立而被判處監禁九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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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
問1.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
罪只適用於擔任公
職者。為何公職人
員會被控以這項普
通法罪行？

答1. 公職人員獲賦予為公眾利益而行使的權力。有權自有
責，他們有責任在行使權力時以公眾利益為依歸。公眾
期望所有公職人員在行使有關權力及酌情權時，均秉持
崇高的誠信及操守。

 這項控罪的另一作用，是讓公職人員及市民可透過法庭
的審議，明瞭公職人員須恪守的操守標準，從而提高公
職人員的誠信操守。



答2.  這項普通法罪行旨在涵蓋公職人員可能干犯涉及濫用職
權的各種失當行為，因此必須採用概括的定義。

  如前文所提及，有關的失當行為必須是故意作出而並非
無心之失，也就是說，有關公職人員是知道他的行為違
法，或是故意罔顧他的行為有違法之嫌，卻無合理辯解
或理由，因此須負上刑責。

  公務員如無意圖違反誠信，只是因無心之失或判斷錯誤
而犯錯，一般不會被視作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負
上刑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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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2.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定義廣泛，並沒有指明任何具體的
違法行為，與索取或收受利益的賄賂行為有所不同。這
是否代表公職人員會因一次判斷錯誤或無心之失而被刑
事制裁？

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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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3. 我是一名初級人員，只獲賦予行使少量的酌情權，我是
否受有關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規管？

常見問題

答3.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主要針對公職人員濫用他因公職身
分所獲賦予為公眾利益而可行使的權力、酌情權或職
能。他可以是高級或初級人員。因此，只考慮某名人員
的職級或職位而決定他是否受規管並不恰當。

答4.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普通法罪行，其定義及範圍因應
社會發展及公眾對公職人員品行操守的要求而不斷演
變。至於某項失當行為是否屬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所
指的嚴重並涉及刑責的行為，則須考慮有關公職和任職
者的責任、他們所促進的公共目標的重要性及偏離責任
的性質和程度。本冊子先前提及的一些案例，在金錢或
其他利益上或會被視為一些輕微的失當行為，但這些案
例全部涉及濫用公職或違背市民對公職人員的信任，有
關人員因此須負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刑責。

問4.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嚴重的刑事罪行，那是否表示這
項罪行並不適用於輕微的失當行為？

問4.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嚴重的刑事罪行，那是否表示這
項罪行並不適用於輕微的失當行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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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
問5. 我是一名執法人員，因公職身分獲賦予維持法紀的權
力、職能及職責，那是否表示我在受聘於政府期間如作
出任何失當行為，便會因此而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
而被判罰？

答5. 要確定某項失當行為是否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，需
要首先分辨有關人員在失當行為中所濫用的權力是否正
是他以公職身分獲賦予為公眾利益而行使的權力或職
能。如該項失當行為不涉及這些權力或職能，則不構成
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。例如兩名執法人員因私怨在辦公
室打架，便不屬於這項罪行，但打架的人員或會受到其
他刑事及╱或紀律處分。

問6. 如我知悉親友合乎資格投標政府某項工作，因而邀請他
們競投政府合約，這樣會否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？

答6. 政府十分重視以公開、透明和公平的方式批出政府合
約。實際上，各決策局╱部門應有一套審查投標者是否
合乎資格的機制（包括處理利益衝突的規定）。

這個問題的重點不在於你的親友是否合乎資格投標政府
某項工作，而是你這樣做是否已濫用公職而破壞公平競

問6.如我知悉親友合乎資格投標政府某項工作，因而邀請他
們競投政府合約，這樣會否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？



30

爭的程序，令你的親友比其他同樣合乎資格但與你沒有
私人關係的競投者有利，導致不公平的結果。

一如處理利益衝突時應遵從的原則，你必須時常警惕自
己，避免作出可能影響（或被視為影響）你在工作上的判
斷能力或誠信操守的行為。

問7. 我朋友的公司就我職權範圍
內的某項政府計劃投標。
我並不知道他會就這項計劃
投標，即使他的公司完全符
合資格，我應否避免推薦他
的公司，以免給人徇私的印
象？

答7. 公務員一旦發現利益衝突，便應作出申報。因此，你應
根據既定規則申報利益，並依照上司的意見，退出審議
標書及決策的過程。你的上司會考慮委派其他同事來處
理有關的投標事宜。

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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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
問8. 不妥善使用個人資料，是否不僅違反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
條例》，還可能因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受刑事制
裁？

問8.不妥善使用個人資料，是否不僅違反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
條例》，還可能因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受刑事制
裁？

答8. 是。有些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案例涉及不妥善使用或
處理個人資料（例如納稅人的資料、病人記錄等）。只要
法庭信納有關公務員違背了公眾對他執行公職的信任，
而有關失當行為是故意、嚴重並且沒有合理辯解或理
由，則有關人員可能因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受刑
事制裁。

問9. 要避免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最佳方法，就是從
眾，只要跟隨大多數同事的辦事方式，就不會干犯這項
罪行，對嗎?

答9. 不對。公眾期望公職人員秉持崇高的誠信及操守，因
此，要衡量一種辦事方式是否可以接受，應以公眾的期
望作為準則，而並非以該種辦事方式是否沿用已久及被
多數人所採用來衡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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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資料

如欲閱覽有關公職
人員行為失當罪的
參考資料，請瀏覽
數碼政府合署內聯
網上的公務員誠信
管理資源中心網站
( h t t p : / / r c i m . h o s t .
ccgo.hksarg/cindex.
html) 。

聲明

本冊子旨在為公務員提供一般指引，而並非用來處理所有有
關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問題。為了令讀者容易明白本冊子
的內容，冊子內提到相關法律條文以及建議的工作程序和做
法時，只作一般及概括性質的描述和解釋。讀者在需要時應
尋求法律或專業意見。對於任何人士因依據本冊子內的資料
而作出或放棄作出任何行動所引致的損失或後果，政府一概
不會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或其他責任。



公職
人員

  行為
失當
罪

政府物流服務署印
(採用環保油墨及用再造紙印製)
2012

公務員事務局




